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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沈逸云报道 5 月 19
日，记者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广州
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
照，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用
于办理多种业务。

据悉， 不动产电子证照包括不动产
权证书和不动产权证明， 是证明权利人
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有效电子凭证。 经核
验有效的不动产电子证照， 可以在房屋

交易登记、户籍管理、入学、企业开办等
领域使用， 试点推进在金融服务领域使
用。 不动产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书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如何申请不动产电子证照呢？ 根据
规定， 对受理审核通过的不动产登记事
项，在登簿阶段生成电子证照，产权人可
登录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网上申请系统，

进入不动产电子证照模块查看名下的电
子证照。 此外， 企业可通过实名身份认
证登录“穗好办”APP、“粤商通”APP，个
人可通过实名身份认证登录 “穗好办”
APP、“粤省事” 小程序查看名下的电子
证照。 产权人可以将领取到的电子证照
进行预览、打印、下载保存。

值得关注的是， 不动产电子证照还
实现了“同步生成”和“同步注销”。 不动

产权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更
正登记登簿时同步生成不动产权证书电
子证照；不动产权注销登记登簿时，不动
产权证书电子证照自动注销。预告登记、
抵押登记、异议登记、地役权设立登记登
簿时同步生成不动产登记证明电子证
照；在预告登记、抵押登记、异议登记、地
役权注销登记登簿时， 不动产登记证明
电子证照自动同步注销。

面积超“一户一宅”标准的不作登记
对于存量宅基地的房地一体确

权登记，《方案》 规定了几个具体情
况。 一方面，1986 年 12 月 31 日前已
建成的农村住宅，至今未扩建或翻建
的， 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居委会
【下称“村（社）”】同意并公示 30 日且
无异议的，出具证明，由村（社）报镇
（街）审核同意后，予以确权登记。

另一方面，对于有合法的宅基地
使用权来源材料的：（1）1987 年 1 月
1 日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已建成的
农村住宅，经村 （社 ）同意并公示 30
日且无异议的，出具证明，由村（社）
报镇（街）确认符合建房面积标准后，
按实测房屋面积予以确权登记；（2）
1999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14
日已建成的农民住宅，经村（社）同意
并公示 30 日无异议的，出具证明，经

镇（街）确认符合“一户一宅”和建房
面积标准后，按实测房屋面积予以确
权登记。

而无宅基地使用权来源材料的，
未经批准占用土地建设的住房，应当
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依法
依规分类处理后进行确权登记，严禁
通过不动产登记将违法用地合法化。

同时，《方案》称，符合确权登记
的房屋，用地面积、建房面积超过“一
户一宅”建房标准的，按照标准规定
的面积予以确权登记，超过部分在登
记簿和权属证书附记栏中注明不作
为权属面积登记。 存量宅基地房屋的
用地面积、建房面积标准由各区人民
政府依据辖区历史施行政策确定 。
2015 年 7 月 15 日后建成的农民住
宅，按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广州推行不动产电子证照
房屋交易落户入学都能用

广州年底前完成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

严禁通过不动产登记将违法用地合法化
5 月 19 日，记者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广州市“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方

案》（下称《方案》）正式印发。 其中提出，广州“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将于 2020 年底前基本
完成。 《方案》还明确，集体所有土地上开发的商品住房一律不予确权登记，同时严禁通过不动产登记将违法用地合法化。

■新快报记者 沈逸云

《方案》提出，广州将以“总登记”
方式，重点对未确权登记的符合登记
发证条件的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进行统
一确权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确
保 2020 年底基本完成“房地一体”确
权登记发证工作。

哪些属于登记范畴？ 根据 《方
案》， 全市集体土地范围内符合登记
发证条件的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
地及地上永久存续的、结构完整的农
村主要房屋，不包括简易房、棚房、农
具房、圈舍、厕所等临时性建筑物和
构筑物。 值得关注的是，集体所有土

地上开发的商品住房，一律不予确权
登记。

同时， 已登记的农村宅基地、集
体建设用地，按照“不变不换”原则，
之前依法颁发的宅基地证、集体建设
用地使用证等继续有效， 不重新登
记。 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后已经组织
完成房地一体权籍调查的，可以换发
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证书。 对于宅基
地已登记、农房没有登记，群众有换
发不动产权证意愿的，申请人可提交
农房补充调查信息，向登记机构申请
办理不动产登记。

对于申请主体，《方案》明确，有下

列情形之一且经该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定，也可
按规定申请登记发证：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
员合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因婚
姻、就业、投靠等原因将户口迁出的；非本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扶贫搬迁、 地质灾害防治、
新农村建设、移民安置等按照政府统一规划和
批准使用宅基地建房的；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

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非本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 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
地；居民（含华侨）原在农村合法取得的宅
基地及房屋，房屋产权没有变化的。

但《方案》强调，城镇居民非法购买
农村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 一律不予确
权登记。

调查登记不收取农民任何费用
根据《方案》，今年 3 月至 10 月，

各区政府开展农村房屋调查，补充土
地调查，全面查清农村土地及房屋的
位置、 面积以及权属等基本情况，形
成满足“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要
求的权籍调查成果，并由不动产登记
机构进行预审、公告。 对符合登记发
证条件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予以确权登记
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今年 11 月至 12 月，要求建立农
村权籍调查成果数据库。 在现有的不

动产登记信息平台中办理 “房地一
体”确权登记，做好登记成果数据汇
交， 建立成果信息动态更新机制，实
现登记发证成果的数字化管理和信
息化应用。

需留意的是，各区确权登记发证
以及宣传发动等具体工作经费列入
各区财政预算安排， 除证书工本费、
申请人自行提供高精度权籍调查成
果产生的费用外，由各区政府统一组
织的农村权籍调查、登记发证等工作
不得向农民收取任何费用。

集体用地商品房不予确权登记


